山医大校学位字[2010]   号

关于做好2010年度博士、硕士研究生

论文答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有关教研室及研究生指导教师：

为保证我校2010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有序高效地开展，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位管理，做好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晋学位办[2009]5号）、《山西医科大学关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补充规定》（山医大校字[2005]116号）和《山西医科大学关于非学历研究生教育学员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山医大校学位字[2007]3号），现将答辩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论文评阅

每位博士研究生应提交4份学位论文由4位不同的专家评阅， 其中2份论文打印稿交到研究生学院学位科，参加研究生学院组织的论文盲评，其余2份由导师所在学科组织评阅。

每位学历硕士研究生应提交2份学位论文由2位不同的专家评阅， 其中科学学位学历研究生应将1份论文打印稿交到研究生学院学位科，由研究生学院随机抽取其中的20%参加论文盲评，未被抽中的论文和另1份论文的评阅工作由指导教师自行组织，其中科学学位研究生的论文评阅工作要求至少聘请1名外省评阅专家参加。

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学员、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学员的论文评阅工作由研究生学院统一组织。

公共卫生硕士（MPH）学员的论文评阅工作由公共卫生学院组织。

二、论文交流评比

论文交流评比的方案由各院系提出，报研究生学院学位科备案。

三、论文答辩

（一）论文答辩工作要求6月10日前完成。

（二）申请论文答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博士研究生

（1）博士研究生要完成主干学位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

（2）通过论文评阅和交流评比；

（3）在学期间必须至少达到下列规定之一：

① 有1篇以上（含1篇）学术论文被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② 在国外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以当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为准）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有书面采用证明）的学术论文2篇以上（含2篇）。每篇论文的字数不少于3000字，必须是第一作者。文献综述和论文摘要不包括在内。  

（4）申请博士学位外国语水平须达到以下要求：

英语六级成绩达到425分以上（390分以上者，须额外提交1篇在校期间发表的被SCI收录的论文，要求为第一作者，方可视为通过）或参加学校专门组织的学位英语考试，且成绩合格；
外语语种为日语的，要求通过国家日语二级考试。

2、硕士研究生

（1）完成培养全过程，科学学位研究生学位课程至少要获得37个学分，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少要获得29个学分；

（2）通过论文评阅和交流评比；

（3）科学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篇以上（含1篇），或在省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篇以上（含2篇），每篇论文字数不少于2000字。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含综述）1篇以上（含1篇），且完成相应的临床训练并通过考核
（4）申请硕士学位英语须过到以下要求：

六级成绩达到390分以上或参加学校专门组织的学位英语考试，且成绩合格。
3、在职学员（含同等学力学员、高校教师及公共卫生硕士）
（1）通过相应学科、专业硕士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至少获得30个学分。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学员还应通过全国硕士学位外语和综合水平考试
（2）通过论文评阅和交流评比；

（3）在学期间应以山西医科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本专业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1篇以上（含1篇）或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2篇以上（含2篇）。

4、关于山西省自筹经费研究生

2007级山西省自筹经费研究生，其学位授予按照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有关规定执行。

2007级山西省自筹经费研究生考入2008级国家规模研究生,今年准予办理论文答辩及申请硕士学位有关手续。

2007级山西省自筹经费研究生考入2009级国家规模研究生,不得提前参加论文答辩。

（三）答辩名单的确定

各二级院系根据研究生的日常工作表现及课题进展情况对研究生进行综合评价，提出本院系本年度符合答辩条件的学历研究生名单，报校学位办公室审核批准。
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及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学员答辩名单由校学位办公室提供。
公共卫生硕士（MPH）参加答辩名单由公共卫生学院提供。

（四）对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要求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人组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或7人组成；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应有1—2名外单位专家。

外单位专家是指其所在单位必须为山西省以外并具有相应级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且本人为相应级别的研究生指导教师。

答辩委员会成员必须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人员担任。

申请答辩者的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

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员的导师不能担任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导师所在专业提出，经所在院系分委员会审核后，报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

（五）对答辩程序的要求

答辩程序应严格按照《山西医科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办理。答辩秘书必须在外评专家对论文的评阅意见返回后，将论文答辩会时间、地点及答辩委员会成员组成报各院（系）学位分委员会审核批准，领取并填写答辩相关表格，全程参加答辩会并将答辩结果及相关材料按顺序密封后送交各院（系）研究生主管部门。对违反答辩程序规定者取消其本年度申请资格。

博士生答辩后要将答辩委员会委员及导师的评语进行公示，接受学术界的评议和监督，以确保论文答辩的严肃性和论文评价的公正性。

（六）其他工作

1、所有申请学位人员的论文，必须按照研究生学院规定的毕业论文统一格式进行排版装订。

2、凡用研究生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器材等，研究生个人不得带走，导师和教研室主任要检点此项工作。交回物品仍归导师用于后续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3、关于论文答辩有关经费开支的规定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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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研究生论文评阅和答辩有关经费开支的规定

为使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能顺利进行，对论文答辩工作有关经费开支做如下规定：

一、论文答辩委员会必须聘请外单位或外地专家1-2名，赴并路费根据实际情况支出。 

二、博士学位论文由4名专家评阅，学历硕士学位论文由2名专家评阅，非学历硕士论文由3名专家评阅，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费每名专家100-300元/生，硕士学位论文评阅费每名专家100-200元/生。 

三、博士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7名成员，答辩评审酬金每名专家100-300元/生（含个人所得税），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5名或7名成员，答辩评审酬金每名专家100-200元/生（含个人所得税）。答辩秘书50元/生。

四、答辩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餐，每人限定在50-80元。

五、其他支出不得超过300元/生。

六、一般博士生每生费用不超过3000元，硕士生每生费用不超过2500元。

七、以上费用从导师科研经费或研究生培养经费支出，由导师根据当年答辩学生人数的多少统筹安排，节约使用，导师或教研室不得向学生另外收取答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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